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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高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示范院系
等级认定自评表

	学校名称
	

	院（系）名称
	

	认定等级自评情况

	项 目
	院（系）自评得分
	扣分原因说明
	备注

	组织领导（10分）
	
	
	

	课程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科研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实践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文化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网络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心理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管理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服务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资助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组织育人（10分）
	
	
	

	条件保障（10分）
	
	
	

	特色项目（10分）
	
	
	

	自 评
总分值
	
	自评等级
	示范（  A/B  ）类院系

	上级复核等级
	示范（   A/B   ）类院系


备注：117分及以上为A类，104分及以上为B类，104分以下不定等级
